	南京林业大学学生会

	南林校会〔2025〕 5号


关于做好南京林业大学第三十六次学生

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学生委员会委员

候选人推荐工作的通知

校学生会各工作部门，各学院（校区）学生会，各班级：

根据《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联学生会工作实施方案》（中青办联发〔2021〕1号）《普通高等学校学生会（研究生会）章程制定办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代表大会工作规定》（中青办联发〔2021〕3号）《关于巩固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改革成果的若干措施》（中青联发〔2023〕3号）《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南京林业大学学生会章程》《南京林业大学学生会组织管理办法》（南林委〔2024〕84号）《南京林业大学学生组织管理办法》（南林团〔2025〕30号）等有关文件精神，经校党委、省学联批准，拟定于2025年11月8日召开南京林业大学第三十六次学生代表大会。为使大会顺利召开，做好学生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学生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推荐工作，现印发相关通知事宜，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教师联系人：韩艺飞

学生联系人：邵文妍（13771970633）

附件：1.南京林业大学第三十六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产生办法

2.南京林业大学第三十六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方案

3.南京林业大学第三十六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登记表

4.南京林业大学第三十六次学生代表大会各学院（校区）代表候选人汇总表

5.南京林业大学第三十六届学生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产生办法

6.南京林业大学第三十六届学生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登记表
7.表格填写与提交说明

 南京林业大学第三十六次学生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组
（南京林业大学学生会代章）        

2025年10月28日             

附件1

南京林业大学第三十六次学生代表大会

代表产生办法

第一条  为充分发扬民主，体现广大学生意志，切实保障全体学生的民主权利，把本次学生代表大会开成求真务实、团结鼓劲、凝心聚力的大会，将学代会服务同学成长、回应同学诉求、维护同学权益、选拔学生骨干的核心职能落到实处，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代表大会工作规定》（中青办联发〔2021〕3号）《南京林业大学学生会章程》《南京林业大学学生会组织管理办法》（南林委〔2024〕84号）《南京林业大学学生组织管理办法》（南林团〔2025〕30号）等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在学校全日制本科学生中产生，不含研究生和成教生。

第三条  本次大会代表总数不低于学校全体本科学生数的1%，代表名额不足3人的以3人计，共307人。名额分配覆盖各个院系、年级，其中，非校、院级学生会组织骨干的学生代表一般不低于60%，女代表一般不少于25%，少数民族学生较多的学院应有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代表。如代表出现缺额需增补的，由缺额单位补选。各学院（校区）代表名额依照各学院（校区）学生人数按比例分配。2025级本科生学生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由淮安校区、白马校区统筹选举、组织。
第四条  代表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一）南京林业大学全日制在校中国（含港澳台）本科学生；

（二）遵守宪法和法律法规，遵守学校章程和规章制度；

（三）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良好的品德和责任感，品 行端正，积极上进；

（四）能够真实充分反映同学诉求，积极热心表达同学意愿，具备一定的履职能力。

第五条  代表的权利

（一）通过符合学生会组织章程规定的民主程序，在学生代表大会上充分发表意见和建议，享有表决权；

（二）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三）在职权范围内以个人或者联名方式提出提案，并对提案办理情况进行询问和监督；

（四）对学生会组织的工作提出建议、批评，实行监督。

第六条  代表的义务

（一）积极行使代表权利，认真履行代表职责，按时参加相关会议；

（二）认真学习，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参与学校治理的能力；

（三）密切联系同学，反映同学的意见和要求；

（四）监督学生会组织开展工作，提出改进措施和工作建议。

第七条  代表产生流程

（一）各班级召开班级大会，选举代表候选人，并将结果报送至校内二级团组织；

（二）校内各二级团组织根据代表产生条件和代表分配名额，对各班级选举出的代表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确定代表候选人名单；

（三）校内各二级团组织组织召开全体代表候选人大会，成立代表团，选举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并将结果报送大会筹备工作组资格审查委员会；

（四）大会筹备工作组资格审查委员会按照代表条件和代表分配名额对各学院（校区）报送的代表候选人进行资格复审，确定正式代表名单。
第八条  第三十六届学生委员会委员将从本次学生代表大会正式代表中选出。

第九条  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南京林业大学第三十六次学生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组所有。

附件2

南京林业大学第三十六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
名额分配方案
	学院（校区）
	本科生人数
	代表人数

	林草学院、水土保持学院
	1246
	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253
	13

	化学工程学院
	1167
	12

	机械电子工程学院
	2080
	21

	土木工程学院
	1151
	12

	经济管理学院
	1939
	19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1214
	12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人工智能学院
	1677
	17

	风景园林学院
	1236
	12

	理学院
	543
	5

	外国语学院
	422
	4

	艺术设计学院
	1534
	15

	家居与工业设计学院
	636
	6

	轻工与食品学院
	793
	8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1021
	10

	生态与环境学院
	505
	5

	马克思主义学院
	235
	3

	生命科学学院
	214
	3

	国际教育学院
	138
	3

	淮安校区
	6783
	68

	白马校区
	4731
	47

	总计
	30518
	307





附件3

南京林业大学第三十六次学生代表大会

代表候选人登记表

	姓  名
	
	学  号
	
	（照片粘贴处）

	性  别
	
	政治面貌
	
	

	民  族
	
	籍  贯
	
	

	出生年月
	
	联系电话
	
	

	学院专业
	
	

	职  务
	
	

	竞选南京林业大学第三十六届学生委员会委员 ( 

	班级意见
	班长签字：               

年    月    日

	二级团组织

意      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筹备工作组

意      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南京林业大学第三十六次学生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组 制

附件4

南京林业大学第三十六次学生代表大会

各学院（校区）代表候选人汇总表
校内二级团组织盖章：

	序号
	学院（校区）全称
	学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联系方式
	是否竞选学生
委员会委员
	是否为代表团团长（团长填“团长”，副团长填“副团长”，其他人不填）

	
	
	
	
	
	
	
	
	

	
	
	
	
	
	
	
	
	

	
	
	
	
	
	
	
	
	

	
	
	
	
	
	
	
	
	

	
	
	
	
	
	
	
	
	

	
	
	
	
	
	
	
	
	


附件5

南京林业大学第三十六届学生委员会委员

候选人产生办法

第一条  为充分发扬民主，体现广大学生意志，切实保障全体学生的民主权利，把本次学生代表大会开成求真务实、团结鼓劲、凝心聚力的大会，将学代会服务同学成长、回应同学诉求、维护同学权益、选拔学生骨干的核心职能落到实处，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代表大会工作规定》（中青办联发〔2021〕3号）《南京林业大学学生会章程》《南京林业大学学生会组织管理办法》（南林委〔2024〕84号）《南京林业大学学生组织管理办法》（南林团〔2025〕30号）等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次学生代表大会学生委员会候选人由35人组成，最终差额选举产生28名学生委员会委员，其中，校学生会主席团成员和工作部门负责人一般不超过30%。常设机构人数一般不超过学校院（系）数量的2倍。原则上各学院（校区）推荐委员候选人人数不超过1人，学委会委员一般由各学院（校区）学生会主要负责人及新一届校学生会主席团成员候选人担任，其中校学生会主席团成员候选人不占学院推荐名额。不足35人的由淮安校区、白马校区和校学生会工作部门成员补足。2025级本科生学生代表大会学生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由淮安校区、白马校区统筹推荐、组织。
第三条  学生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产生条件为：
（一）南京林业大学全日制在校本科学生；
（二）遵守宪法和法律法规，遵守学校章程和规章制度；
（三）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良好的品德和责任感，品 行端正，积极上进；
（四）能够真实充分反映同学诉求，积极热心表达同学意愿。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做事顾全大局、坚持原则，具有奉献精神和团队协作意识；
（五）具备为同学服务的热情与精神，在同学中有较高威信，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在各类学生组织中有工作经历者优先；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学习优良。

第四条  学生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产生流程

（一）以自荐、班级推荐等方式报名大会代表候选人，并在《代表候选人登记表》中勾选“竞选南京林业大学第三十六届学生委员会委员”；

（二）各班级推选代表候选人报送至校内二级团组织，校内二级团组织审查确定代表候选人和学生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拟推荐人选，并在《各学院（校区）代表候选人汇总表》中填写“是否竞选学生委员会委员”信息；

（三）校内各二级团组织将结果报送至大会筹备工作组资格审查委员会后，由资格审查委员会对各代表候选人进行资格复审，确定正式代表名单，并依据学生代表大会学生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产生条件，对竞选委员会委员的同学进行资格复审，确定正式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第五条  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南京林业大学第三十六次学生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组所有。
附件6

南京林业大学第三十六届学生委员会委员

候选人登记表

	姓  名
	
	学  号
	
	（照片粘贴处）

	性  别
	
	政治面貌
	
	

	民  族
	
	籍  贯
	
	

	出生年月
	
	联系电话
	
	

	学院专业
	
	

	职  务
	
	

	个人简介
	

	工作经历
	

	奖惩情况
	

	二级团组织

意      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筹备工作组

意      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南京林业大学第三十六次学生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组 制

附件7

表格填写与提交说明
在填写《南京林业大学第三十六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登记表》和《南京林业大学第三十六届学生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登记表》两份表格前，请仔细阅读以下说明。

一、填写表格时，请使用黑色墨水的签字笔填写或电子填写，正反两面打印。

二、填写纸质表格时，应确保字迹清晰、可读。

三、表格各项内容填写完毕后，请仔细核对，确保无误，涉及“学院”和“专业”处，全部填写全称。

四、《南京林业大学第三十六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登记表》中“职务”一栏填写本人所在班级、团支部、党支部和各学生组织中的现任职务，如未担任职务请填写“无”。

五、《南京林业大学第三十六届学生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登记表》中“职务”一栏填写本人在班级、团支部、党支部和各学生组织中的现任职务，如未担任职务请填写“无”；“工作经历”一栏填写本人进入大学后的历任职务。

六、表格中务必贴上本人近期二寸免冠彩色照片，否则无效。

七、如有备注事项可填写在“备注”一栏。内容较多的，可附页填写。

八、表格填写完毕后需同时提交纸质版和电子版，纸质版材料须由校内二级团组织在指定位置签字、盖章后报送方为有效。

九、各学院（校区）学生会于2025年10月31日（星期五）12:00前将纸质版《代表候选人登记表》《各学院（校区）代表候选人汇总表》《委员候选人登记表》（各一式一份，正反两面打印）统一提交至大学生活动中心205室，同时将电子版材料打包成压缩文件，发送至邮箱：njlydxxsh@njfu.edu.cn，统一命名为：学院（校区）全称+第三十六次学生代表大会材料。
� （根据《学联学生会组织改革方案》（中青联发〔2017〕4号）《关于巩固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改革成果的若干措施》（中青联发〔2023〕3号）《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部分修改，2020年8月18日通过）《普通高等学校学生代表大会工作规定》（中青办联发〔2021〕3号）和《南京林业大学学生会章程》的有关规定和相关文件精神，暂定学院（校区）代表人数为各学院（校区）本科生总人数1%，代表名额不足3人的以3人计。2025级本科生学代会代表候选人和学代会学委会委员候选人由淮安校区、白马校区统筹选举、推荐、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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